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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高新区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措施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陕西省《关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科技强省的决定》、《秦创原创新驱动平

台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和榆林市委、市政府《高素质人才引

领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等文件精神，

进一步将榆林高新区建设成为榆林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新

质生产力引领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充分激发区内企业创

新活力，增强创新动力，调动全社会创新要素，加快建设世

界一流创新型特色园区，特制定以下措施。

一、支持对象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健全的工作机构和内部管理制

度，正常生产经营，信用良好，在高新区注册、依法纳税且

配合纳入国家高新区火炬统计范围的企事业单位、研究机

构，其中重点支持精细化工、新材料、氢能、智能制造、数

字经济、储能和生物医药等产业方向。

二、支持方式

（一）科技型企业培育

1.对首次通过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登记且入库时评

价分数超过 80 分的给予 2 万元奖励，后续通过科技型中小企

业入库登记且有自主研发知识产权、入库当年营业收入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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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万元的给予 1 万元奖励。

2.对新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当年营业收入超

过 50 万未超过 500 万元的，给予 10 万元奖励；认定当年营

业收入超过 500 万元的给予 20 万元奖励；“五上”企业认定

为高新技术企业的给予 40 万元奖励；重新认定、复审的视同

为新认定。新迁入园区的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期在 2、3 年内

的，且在迁入当年营业收入超过 100 万元的，分别给予一次

性补助 10、15 万元。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奖补不

同时享受。

3.对新认定和新引进的国家级瞪羚企业、省级瞪羚企

业、省级潜在瞪羚企业、市级瞪羚企业，一次性分别给予 80

万元、4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补贴奖励；省级潜在瞪羚

企业成长为省级瞪羚企业的，给予 20 万元补贴奖励。

4.对新认定的国家、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分别

给予 200 万元、50 万元奖励；对新认定和新引进的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一次性分

别给予 100 万元、40 万元补贴奖励。

（二）科技创新载体建设

5.对新认定的国家（卓越级）、省级（高能级）、市级

（基础级）科技孵化器一次性分别给予其管理机构 80 万元、

40 万元、20 万元的孵化器建设资金资助；对新认定的国家、

省级、市级众创空间一次性分别给予其管理机构 60 万元、

20 万元、10 万元的众创空间建设资金资助。孵化机构每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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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1 家认定当年营业收入 50 万元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科

技型中小企业分别给予 5000 元、1000 元奖励。孵化机构孵

化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奖补不同时享受。同时，

高新区直接引进的孵化运营机构按照协议约定执行，不享受

该政策。

（三）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6.对新认定的国家、省、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

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工程实验室和制造业创新中心等研

发机构一次性分别给予 200 万元、50 万元、20 万元的建设

经费资助。

7.鼓励园区企业自建或联合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海外

企业孵化器，对设立境外研发机构或海外企业孵化器的企

业，根据实际投入的 20%，最高给予 100 万元认定奖励。

8.鼓励企业与高校联合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

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按照国家、省市级平台认定奖补金额的

1:1 比例配套奖补，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

（四）支持科技成果转化

9.鼓励企业国际化发展，对企业进行国际专利申报的，

每项 PCT 方式获得授权的国外专利给予 6 万元支持。

10.鼓励进行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对本年度通过技术合

同认定且合同额大于 50 万元的按照其技术交易额 5%的比例

进行奖励补助，其中涉及发明专利的技术合同按照技术交易

额 10%的比例进行奖励补助。该项奖补每个申请单位最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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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50 万元。

三、附则

（一）本政策有效期二年，如遇法律、法规或有关适用

政策调整变化的，从其规定。

（二）本政策所给予的奖补经费，仅用于支持企业科技

创新等各类研发活动，企业须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促进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三）所有申请奖补的企业，如若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

或高新区所属办公场地、生产厂房的房租、物业等相关费用，

不予奖补。

（四）享受扶持的企事业单位存在弄虚作假、骗取扶持

资金以及经营异常等信用问题，经查实的，将追缴资金并依

法追究相关责任，同时取消违规企业及相关人员五年内在高

新区范围内申报资格。

（五）同时符合高新区其他扶持政策规定的，按照从优

不重复的原则予以支持，高新区另有规定的按照规定执行。

（六）本政策由榆林高新区管委会负责解释，从印发之

日起实施，《榆林高新区支持科技创新的若干措施（修订）》

（榆高新管发﹝2023﹞247 号）同时废止。


